公告

池州市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观湖花园小区车位（库）增购公示申请，该小区尚有648个产权车位（库）未售，根据《关于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车位（库）租售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池建房〔2018〕129号）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公示期
[bookmark: _GoBack]三个月（自2025年10月14日至2026年1月14日）。
二、车位（库）销售政策
公示期内，购房人按车位配置比例要求购买车位（库）。
公示期后，购房人以车位配置比例为基础可增购1个车位（库）。
联系方式：0566- 2310218       
附件：观湖花园小区地下车位（库）增购方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池州市房地产管理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3日

